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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媒体报道简述 

2019 年 10 月 21 日，有媒体刊登名为《山西汾酒总经理透露全

年营收或达 120 亿 涉嫌信披违规》相关报道，部分网站进行了转载，

文中称：“10 月 18 日，山西汾酒总经理常建伟在世界名酒价值论坛

上表示，山西汾酒未来的发展目标是进入酒企前三。三年前公司营业

收入 60 亿元左右，今年有望实现 120 亿元”。 

二、关于报道的澄清说明 

公司关注到上述报道事项后，及时向相关人员核实，现对相关事

项澄清如下： 

1、2019 年 10 月 18 日，汾酒集团党委委员、董事、股份公司总

经理常建伟代表汾酒集团出席了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

国际酒业博览会“世界名酒价值论坛”。在论坛对话环节，常建伟总

经理介绍了汾酒集团改革发展情况，并表示：“三年前汾酒集团酒类

营收 60 亿左右，预计 2019 年汾酒集团酒类营收有望达到 120 亿。”

120 亿营业收入数据为汾酒集团公司 2019 年冲刺目标，而非本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预测。 

2、上述涉及汾酒集团公司营业收入的数据，是常建伟总经理按

照汾酒集团 2019 年冲刺 120 亿元目标精神进行的表述，具体相关经

营数据以公开信息为准。 



3、常建伟总经理对本次言论对投资者造成的误解表示歉意，并

承诺将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勤勉尽责，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情况

再次发生。公司将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对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督促相关人员遵守规定，自觉维

护证券市场秩序。 

三、其他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0 月 22 日 


